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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補充通告

茲提述合生創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的通函及本公司

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原通告」），當中載列股東週年大會的舉行時間及地

點並載有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以供股東考慮及批准的決議案。

玆補充通告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將如期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五）上午十時正假座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5號文華東方酒店二樓告羅士打廳舉行，除原通告所載的決議案外，亦

考慮並酌情通過下述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惟第2.C .項普通決議案將予撤回）：

2. F . 重選陳龍清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承董事會命

合生創展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朱孟依

香港，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主要辦事處：

香港

中環

康樂廣場一號

怡和大廈33樓
3305–09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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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決議案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二日之通函（「補充通函」）內。除另有界定者外，本補

充通告所用詞彙與補充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2. 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大會主席將提呈上述決議案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於投票時，每位親自或通過受委

代表出席的本公司股東（「股東」）均可就其所持有的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決權。

3. 補充通函隨附載有上述第 2.F .項決議案的補充代表委任表格（「補充代表委任表格」）。如正確填妥且已向

本公司的香港主要辦事處交回，則本公司連同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的通函所刊發的代

表委任表格（「原代表委任表格」）將在適用範圍內盡量維持效力及生效。

4. 凡有權出席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股東均有權委任一位或以上受委代表代其出席及投票。受委代表毋須為

本公司股東。謹此提醒股東，如股東欲委任受委代表代其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將於會上考慮的全部決議

案投票，則應按原代表委任表格及補充代表委任表格列印之指示分別填妥該兩份表格。為免生疑問，倘

於原代表委任表格及╱或補充代表委任表格中分別委任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受委代表有所不同，且多於

一名受委代表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則僅根據原代表委任表格有效委任的受委代表方可獲指派於股東週年

大會投票。填妥及交回補充代表委任表格後，股東仍可依願出席大會或任何續會，並於會上投票。

5. 委任代表之文據連同經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由公證人核證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

件副本，最遲須於上述大會或續會指定舉行時間 48小時前送達本公司主要辦事處，地址為香港中環康樂

廣場一號怡和大廈33樓3305–09室，方為有效。

6. 有關股東週年大會出席資格、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的其他決議案、受

委代表、登記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各自的詳情，請參閱原通告。

7. 本通告之中文文本僅供參考。如有歧異，概以英文文本為準。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八名董事。執行董事為朱孟依先生（主席）、朱桔榕女士（副主席）、歐偉建先生、

廖若清先生、謝寶鑫先生及鮑文格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頌熹先生及陳龍清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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